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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轉思維　開創公務預算編審

新局
為提升公務預算編審作業品質，行政院主計總處檢討近年遭遇之問題，以創新的思維與格局，研擬

精進變革措施，於籌編 111 年度總預算時試行，獲致相當成效，本文特就變革歷程及其革新效益與

應用性等做重點介紹。

翁燕雪（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務預算處專門委員）

壹、前言

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簡

稱本總處）為提升有限資源配

置效益，在預算編審作業上持

續推動精進工作，84 年推行由

上而下的歲出額度制、91 年實

施中程計畫預算制度、101 年

研訂預算編製作業落實零基預

算精神實施方案、103 年推動

財政健全方案、106 年訂定落

實零基預算精神強化預算編製

作業精進措施等，落實各項支

出檢討，改善國家財政，中央

政府總決算歲入歲出差短已由

101 年度 2,141 億元持續降低，

並自 106 年度起轉為賸餘。但

面對各機關為達成政策目標及

滿足民眾期待，無不以爭取預

算為目標，近年概算額度外需

求有增無減，本總處同仁須耗

費更多心力和行政成本，才能

在有限時間內，及時完成預算

編審作業，已形成另一種困境

及挑戰。

貳、現況分析與問題

檢討

為打造基礎穩固、永續健

全的政府財政，本總處近年在

中程計畫預算制度下，結合零

基預算精神，推動各項預算編

審作業的精進措施，具體作法

包括連結管考機制、參照各部

會往年概算額度外需求提報情

形，對其他基本需求施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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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刪比率等，以撙節政府支出，

並已達成一定成效。

然而，伴隨而來日益增

加的工作量，已使原本人力不

甚充足情況造成不小影響，經

分析，主要原因為專項匡列項

數及各部會額度外需求居高不

下，衝擊原有歲出額度制運作

模式。前者主要是機關為避免

通刪，紛紛將原列其他基本需

求之經常性業務彙整為中長程

個案計畫報行政院核定，以爭

取專項匡列額度，或要求直接

改列專項核定額度，以致各部

會可自主調整之其他基本需求

額度日益縮減，以財政部為例，

基本需求專項匡列項目由 97 年

度 8 項增為 110 年度 25 項，其

他基本需求額度（不含人事費）

則由 51 億元減為 27 億元，漸

失中程額度制精神。至於後者，

部會反映因立法院審查預算案

時亦有刪減，本總處又多以上

年度預算數及前年度決算數為

核列參據，若未提報額度外

需求，則預算規模勢將逐年萎

縮，以致額度外需求項目越提

越多、金額越來越大，110 年

度額度外需求項目及金額高達

393 項及 945 億元，不利概算

審查聚焦於行政院施政重點。

參、精進變革作為

Simon Sinek 在「 無 限 賽

局」一書提到思維框架決定了

策略選擇，在關鍵時刻顛覆自

己，針對習以為常的運作模式

進行反思，提出不同的想法，

才能找出活路。以往為撙節政

府支出，連年通刪其他基本需

求額度，但經費節省有限，卻

大大增加主計同仁工作負擔，

所以須翻轉思維，才能使概算

審查更加聚焦於行政院的重點

施政計畫，創造一個做得更好

而且花得更少的政府，本總處

爰進行公務預算編審作業的改

革規劃，目標有二，一是行政

效能的提升；二是資源配置效

益的強化，主要措施如下：

一、核定概算額度不再通

刪，並納入讓機關有

感的獎懲機制

（一）為引導各部會增強自主

管理能力，於概算額度

內檢討納編年度概算，

其他基本需求概算額度

不再通刪，並針對上年

度或連續數年未提報額

度外需求者，給予其他

基本需求額度（扣除人

事費）成長 1％至 3％

之獎勵（獎勵金額以上

年度其他基本需求遭立

法院刪減數為上限）。

（二）另為落實零基預算精 

神，提報額度外需求部

會須檢附檢討調減 10％

其他基本需求額度（扣

除人事費）支應重大或

新興施政情形表及額度

外項目優先順序表，供

核列額度外需求之參

考，並於年底前提報零

基檢討報告。又倘額度

外需求提報情形遲未改

善，將研議對其其他基

本需求額度按上年度預

算數（扣除人事費）負

成長，以為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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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減少列入專項匡列項

目，擴大部會可運用

額度空間

（一）針對分年延續性計畫、

專案伸算項目及收支併

列經費等項目，明確規

範並限縮須專項匡列之

範圍，其餘均移至其他

基本需求，以增加各部

會經常維運業務經費調

整彈性，落實歲出概算

額度制精神。

（二）檢討原則包括，分年延

續性計畫須為行政院核

定，且所需經費係依單

價數量變動（如流感抗

病毒藥劑採購）、辦理

內容非屬經常性或例行

性業務，或具一定期程

者（如辦公廳舍興建），

始專項匡列額度，其餘

一概移入其他基本需求

匡列；專案伸算項目則

視機關業務特性、預算

規模大小、可自行調整

容納能力等，決定是否

列入。

三、鬆綁各部會對基本需

求調整彈性，提升資

源配置效益

往年非經本總處同意，

部會不得自行調減分年延續性

計畫、專案伸算項目等專項匡

列額度，以免年度中發生重要

施政項目經費不敷，須動支第

二預備金因應等情事，本次變

革決定鬆綁部分專項匡列項

目，除概算額度表所列特定項

目外，其餘均授權機關於獲配

總額內依施政優先緩急自行調

整，俾使資源配置更貼近機關

需求，提升運用效益。

肆、實施成果

上開變革措施獲得行政院

的正面支持，於籌編 111 年度

總預算時正式施行，各部會也

多持肯定態度，積極配合，爰

獲致以下成果：

一、效益性方面

（一）額度外需求大幅下降，

聚焦施政重點：未提報

額度外需求部會由 110

年 度 之 14 個 增 至 111

年度之 15 個，約增 7％

（第 36 頁表 1）；提報

額度外需求之項數及金

額由 110年度之 393項、

945 億元降至 111 年度

之 213 項、648 億 元，

大減 46％及 31％（第

37 頁表 2）。

（二）專項匡列項數大幅減

少，減輕同仁負擔，提

升行政效能：重新界定

專項匡列條件後，專項

匡 列 數 由 110 年 度 之

638 項降至 111 年度之

290 項，大減 348 項或

55％，減輕同仁負擔並

提升行政效能（第 38

頁表 3）。

（三）強化資源配置效益及審

核品質：部分專項匡列

額度鬆綁由部會自行調

整後，使預算配置更貼

近機關需求，提升資源

配置效益，其調整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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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可反饋本總處，作為

次年度核列額度之參

據，提升預算審核工作

品質。

二、應用性方面

（一）具示範性及推廣性：合

理的額度獎懲機制，可

透過部會間比較學習，

引導落實零基預算精神

自主管理，以爭取獎

勵。

（二）具引導性及全面性：中

程歲出額度制係採由上

而下分配預算額度，各

主管機關獲配額度後亦

須往下分配，未來可參

採本作法，提升所屬機

關計畫及預算審查效

能。

三、  革新性方面

（一）首度實施額度獎勵機

制，具歷史性意義：本

次係首度以增賦預算

額度獎勵機關，未提報

額度外需求之部會增加

7 ％（下頁表 1），達

成引導部會自主管理

目標，具歷史性意義。

（二）重新界定專項匡列條件，

消弭審核差異與爭議

性：本次除重新界定專

項匡列條件，並審酌各

機關業務特性及預算規

模核列額度，使審核結

果更加周妥，降低因審

核人員不同所產生的差

異性及爭議性，提報額

度外需求項目及金額也

隨之減少 46％及 31％

（第 37 頁表 2）。

伍、結語

荀子曰：「法者，治之端

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

君子，則法雖省，足以遍矣；

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

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

矣。」這次變革能獲致成效，

實賴各機關主計同仁響應支

持，貫徹落實。未來本總處仍

會精益求精，戮力提升公務預

算編審作業品質，期能創造良

性循環，持續引導各部會落實

自主管理，加強計畫及預算審

查，確實於獲配之歲出額度內

納編概算，達成兼顧經濟發展

與財政永續的政策目標。

35



主計月刊︱第 796 期︱ 2022.4

專題

表 1　110 及 111 年度各主管機關額度外提報情形

單位：億元；％

主管機關名稱
111 年度 

(1)
110 年度 

(2)
比較 

(3) ＝ (1) － (2)
增減比率 

(4) ＝ (3)÷(2)
未提報額度外部會數 15 14 1 7%

合計 647.77 945.03 -297.26 -31%
一、總統府主管 0.15 0.50 -0.35 -70%
二、行政院主管 13.59 10.81 2.77 26%
　1. 行政院 2.99 - 2.99 -
　2. 主計總處 - - - -
　3. 人事總處及所屬 - - - -
　4. 故宮博物院 - - - -
　5. 國發會及所屬 - - - -
　6. 原民會及所屬 1.72 1.51 0.21 -
　7. 客委會及所屬 7.21 8.17 -0.96 -12%
　8. 中選會及所屬 - - - -
　9. 公平會 0.08 - 0.08 -
　10. 通傳會 - 0.21 -0.21 -100%
　11. 陸委會 1.13 0.92 0.21 -
　12. 運安會 0.45 - 0.45 -
　13. 促轉會 - - - -
　14. 黨產會 - - - -
　15. 工程會 - - - -
三、立法院主管 - 0.47 -0.47 -100%
四、司法院主管 - - - -
五、考試院主管 3.26 5.30 -2.04 -38%
六、監察院主管 1.00 1.79 -0.79 -44%
七、內政部主管 8.72 29.97 -21.25 -71%
八、外交部主管 13.52 59.71 -46.19 -77%
九、國防部主管 185.35 339.57 -154.22 -45%
十、財政部主管 5.48 41.50 -36.02 -87%
十一、教育部主管 89.40 5.00 84.40 1688%
十二、法務部主管 16.88 18.41 -1.52 -8%
十三、經濟部主管 - - - -
十四、交通部主管 - - - -
十五、勞動部主管 148.54 23.99 124.55 519%
十六、僑委會主管 1.86 1.60 0.26 17%
十七、原能會主管 - 1.30 -1.30 -100%
十八、農委會主管 82.39 236.29 -153.90 -65%
十九、衛福部主管 - 58.14 -58.14 -100%
廿、環保署主管 32.50 - 32.50 -
廿一、文化部主管 21.72 54.72 -33.00 -60%
廿二、科技部主管 - - - -
廿三、金管會主管 0.55 0.74 -0.19 -26%
廿四、海委會主管 22.86 51.57 -28.71 -56%
廿五、輔導會主管 - 3.66 -3.66 -100%
註：1. 司法概算獨立故不納入計算。

　　2. 另促轉會依促轉條例規定，存續期間至 109 年 5 月底止，經行政院長同意得延長 1 年，考量僅編列 5 個月預算，爰不納入計算。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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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10 及 111 年度各主管機關額度外提報情形

單位：項；億元；％

主管機關名稱

111 年度 
(1)

110 年度 
(2)

比較 
(3) ＝ (1) － (2)

增減比率 
(4) ＝ (3)÷(2)

項目數 金額 項目數 金額 項目數 金額 項目數 金額

合計 213 647.77 393 945.03 -180 -297.26 -46% -31%
一、總統府主管 4 0.15 12 0.50 -8 -0.35 -67% -70%
二、行政院主管 55 13.59 44 10.81 11 2.77 25% 26%
　1. 行政院 2 2.99 - - 2 2.99 - -
　2. 主計總處 - - - - - - - -
　3. 人事總處及所屬 - - - - - - - -
　4. 故宮博物院 - - - - - - - -
　5. 國發會及所屬 - - - - - - - -
　6. 原民會及所屬 3 1.72 4 1.51 -1 0.21 -25% 14%
　7. 客委會及所屬 28 7.21 25 8.17 3 -0.96 12% -12%
　8. 中選會及所屬 - - - - - - - -
　9. 公平會 1 0.08 - - 1 0.08 - -
　10. 通傳會 - - 1 0.21 -1 -0.21 -100% -100%
　11. 陸委會 14 1.13 14 0.92 - 0.21 - 23%
　12. 運安會 7 0.45 - - 7 0.45 - -
　13. 促轉會 - - - - - - - -
　14. 黨產會 - - - - - - - -
　15. 工程會 - - - - - - - -
三、立法院主管 - - 12 0.47 -12 -0.47 -100% -100%
四、司法院主管 - - - - - - - -
五、考試院主管 8 3.26 15 5.30 -7 -2.04 -47% -38%
六、監察院主管 7 1.00 12 1.79 -5 -0.79 -42% -44%
七、內政部主管 11 8.72 26 29.97 -15 -21.25 -58% -71%
八、外交部主管 4 13.52 3 59.71 1 -46.19 33% -77%
九、國防部主管 7 185.35 11 339.57 -4 -154.22 -36% -45%
十、財政部主管 11 5.48 33 41.50 -22 -36.02 -67% -87%
十一、教育部主管 11 89.40 1 5.00 10 84.40 1000% 1688%
十二、法務部主管 10 16.88 19 18.41 -9 -1.52 -47% -8%
十三、經濟部主管 - - - - - - - -
十四、交通部主管 - - - - - - - -
十五、勞動部主管 5 148.54 3 23.99 2 124.55 67% 519%
十六、僑委會主管 10 1.86 9 1.60 1 0.26 11% 17%
十七、原能會主管 - - 4 1.30 -4 -1.30 -100% -100%
十八、農委會主管 15 82.39 26 236.29 -11 -153.90 -42% -65%
十九、衛福部主管 - - 54 58.14 -54 -58.14 -100% -100%
廿、環保署主管 1 32.50 - - 1 33 - -
廿一、文化部主管 17 21.72 32 54.72 -15 -33.00 -47% -60%
廿二、科技部主管 - - - - - - - -
廿三、金管會主管 4 0.55 12 0.74 -8 -0.19 -67% -26%
廿四、海委會主管 33 22.86 52 51.57 -19 -28.71 -37% -56%
廿五、輔導會主管 - - 13 3.66 -13 -3.66 -100% -10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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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10 及 111 年度中程額度專項匡列項數比較

單位：項；％

主管機關名稱
111 年度 

(1)
110 年度 

(2)
比較 

(3) ＝ (1) － (2)
增減比率 

(4) ＝ (3)÷(2)
合計 290 638 -348 -55%

一、總統府主管 4 21 -17 -81%
二、行政院主管 26 69 -43 -62%
　1. 行政院 2 3 -1 -33%
　2. 主計總處 5 4 1 25%
　3. 人事總處及所屬 - 8 -8 -100%
　4. 故宮博物院 - 2 -2 -100%
　5. 國發會及所屬 4 9 -5 -56%
　6. 原民會及所屬 5 9 -4 -44%
　7. 客委會及所屬 - 9 -9 -100%
　8. 中選會及所屬 4 10 -6 -60%
　9. 公平會 - - - -
　10. 通傳會 - - - -
　11. 陸委會 3 3 - -
　12. 運安會 3 3 - -
　13. 促轉會 - - - -
　14. 黨產會 - - - -
　15. 工程會 - 9 -9 -100%
三、立法院主管 8 13 -5 -38%
四、司法院主管 - - - -
五、考試院主管 6 23 -17 -74%
六、監察院主管 3 12 -9 -75%
七、內政部主管 30 55 -25 -45%
八、外交部主管 4 8 -4 -50%
九、國防部主管 4 21 -17 -81%
十、財政部主管 32 42 -10 -24%
十一、教育部主管 1 11 -10 -91%
十二、法務部主管 13 52 -39 -75%
十三、經濟部主管 13 40 -27 -68%
十四、交通部主管 25 43 -18 -42%
十五、勞動部主管 12 22 -10 -45%
十六、僑委會主管 5 4 1 25%
十七、原能會主管 2 12 -10 -83%
十八、農委會主管 18 33 -15 -45%
十九、衛福部主管 48 90 -42 -47%
廿、環保署主管 5 5 - -
廿一、文化部主管 9 20 -11 -55%
廿二、科技部主管 3 4 -1 -25%
廿三、金管會主管 3 5 -2 -40%
廿四、海委會主管 10 21 -11 -52%
廿五、輔導會主管 6 12 -6 -5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38


